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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臺鐵局與鐵路警察局於 97 年 12 月起成立「淨網專案」，臺鐵局發現訂票系統資料異常

，即主動將資料移請鐵路警察局做進一步追查偵辦。臺鐵局按季將疑似程式訂票之相關

資料移送警察機關，大部分使用非法程式之業者，係搶訂花蓮站往蘇澳新站之復興號及

莒光號團體列車，以提供陸客團使用，對一般旅客使用網路訂票影響較小。 

(二)臺鐵局除主動將異常相關資料移請警察機關協助偵辦外，並逐步改善訂票系統防駭功能

程式，其相關措施有： 

1.新增同訂戶每次訂票間隔時間 10 秒。 

2.同訂戶 1 分鐘登入系統超過 5 次者予以延時訂票。 

3.驗證碼改為浮動碼（4~6 碼）。 

4.採用浮動鍵盤等方式，防範訂戶利用程式或自動掃描辨識系統快速訂票。 

新增上述防範措施後，疑似利用程式訂票件數已有顯著改善。未來仍持續強化訂票系

統及線上監控。 

四、杜絕不當訂票行為 

(一)依據 103 年 6 月 18 日新修訂之鐵路法第 65 條規定，針對鐵路黃牛加重罰則，遏阻不法

情事。 

(二)為杜絕不良訂票行為影響團體票座位運用，臺鐵局自 104 年 9 月 10 日起調整團體票退票

手續費，由原本 20%退票手續費，改為 20%、30%、40%階段式退票手續費（每張不得少

於 20 元），退票時間距開車日愈近者，收取愈高之退票手續費，遏制黃牛囤票行為，維

護一般社會大眾訂票之公平性與權益。 

五、臺鐵局整體運能可滿足旅運需求，惟旅客旅次分佈有尖離峰現象，致尖峰時段出現運能不足情

形，於路線、車廂及各項設施均有限之下，無法配合旅運量無限制提供運能，未來將配合尖

、離峰時段規劃優惠措施，或加強宣導旅客購買較離峰時段之班次。 

（三十三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八仙粉塵暴燃事件造成重大燒燙傷，

建議政府應與民間聯手建立機制，以協助傷者因應後續相關醫

療、復健及各項所需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1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52） 

許委員就八仙粉塵暴燃事件造成重大燒燙傷，建議政府應與民間聯手建立機制，以協助傷者

因應後續相關醫療、復健及各項所需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104 年 6 月 27 日發生之八仙樂園粉塵暴燃事件，造成 499 人燒燙傷，本部爰依行政院毛院長

申明，以「一人一案、長期陪伴-無縫接軌」為目標，整合中央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等資源，

建構問題解決之雙向溝通平台，提供患者後續就醫、復健、就學、就業、就養、福利服務、

關懷慰助及法律援助等跨部門協調協助作業，積極協助病患及家屬的生活與社會重建。 

二、成立「627 燒燙傷專案管理中心」：針對本次粉塵暴燃事件，行政院成立「0627 八仙樂園粉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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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燃案專案小組」，召集人由副院長擔任，並由政務委員、衛福部部長、新北市副市長擔任

副召集人，衛福部部長並同時擔任執行長，下設「醫療及物資組」、「關懷照顧組」、「權

益保障組」及「秘書組」，並由行政院與新北市政府共同成立「627 燒燙傷專案管理中心」，

於 104 年 7 月 14 日正式啟動。 

三、該中心整合全國公私部門資源，與新北市政府醫療、社政、勞政、教育、法制等部門，統籌規

劃復健照護、福利服務、法律援助、關懷輔導、就業就學等之後續個案管理，建立資源整合

與單一服務窗口，並以在地服務為導向，積極協助病患及其家屬的生活與社會重建，即以一

人一案之個案管理方式，長期陪伴，協助傷患及家屬度過醫療救治、復健及重建之路。 

（三十四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推動年金改革及健全財政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2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53） 

許委員就推動年金改革及健全財政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因應我國人口快速高齡化及少子女化等人口結構變遷，並確保年金制度之永續發展，政府業

於民國 101 年 10 月起推動年金改革，於 101 年 11 月至 102 年 3 月間舉辦兩階段溝通座談，

共計舉辦 246 場座談會，逾 3 萬人次參與，廣納社會意見後審慎研議整體改革方案，相關修

正法案並於 102 年 4 月送請貴院審議。 

二、有關外界關切之勞工保險、農民健康保險、軍公教人員保險等各類社會保險之財務責任，係各

主管機關就未來一定期間（如 30 年）內，基於各項精算假設前提及運算邏輯下推估而成，作

為檢討基金運用收益率是否偏低，以及基金資產配置是否允當，以為評估應否調整提撥率或

給付標準之參考。由於該等財務責任非屬立即支付之義務，各主管機關如透過費率調整、給

付條件改變、經營績效之呈現等，即可改善各種社會保險之財務結構，將來未必成為政府實

質債務。依據國際貨幣基金（IMF）定義，政府債務不包括政府保證、公營事業負債、社會保

險未來給付義務等在內，僅於財務報表附註揭露，各國均同。行政院主計總處為強化政府債

務資訊之揭露，業於中央政府 98 至 103 年度決算書及 101 至 105 年度預算案中，逐一列述外

界關切之各類社會保險等財務責任項目及金額。 

三、為控制財政赤字，政府近年積極推動「財政健全方案」等多項改革，同步進行收支檢討，依

IMF 標準計算 102 年我國各級政府負債為 6 兆 6,231 億元，占 GDP 比率為 43.5%，遠低於希

臘（174.9%），亦低於美（103.4%）、英（87.3%）、法（92.4%）、日（242.6%）等主要國

家，且我國於 100 年 9 月清償所有外債，成為全球少數無外債國家，與希臘背負相當高比例

之外債情況不同。另本（104）年度中央政府舉債金額預算數由 103 年度 2,731 億元減少為

2,239 億元，減少 492 億元，融資財源比率由 103 年 13.79%降至 11.61%，預估本年底債務未

償餘額預算數 5 兆 4,506 億元，占前 3 年度名目 GDP 平均數之 35.6%，較 103 年度降低 0.3 個

百分點，不僅低於財政健全方案不超過 38.6%之目標，且低於「公共債務法」之債務預警比率


